于财处字[2021]4号

关于江西省于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“品目一图书”
项目（编号：GZLX2020-YD-G007)”

的投诉处理决定

投诉人：九江天书文化有限公司

地址：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顺发小区36号

联系人：徐绘鹏       联系电话：15270215698

被投诉人1：江西省于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

地址：于都县振兴大道旁

联系人：华彬兰       联系电话：07977327326
被投诉人2：赣州市隆鑫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
地址:于都县贡江镇爱莲路

联系人:孙奇平        联系电话:07976299308
一、基本情况

   （一）项目情况。江西省于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（以下简称“被投诉人1”）图书及设备（编号：GZLX2020-YD-G007品目一）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于2020年11月23日在我单位备案。按照于府字〔2018〕519号文件要求，我单位组织专家分别对项目采购预算及招标文件进行了论证。本项目于2020年12月25日由被投诉人2组织开标、评标。经核实，本项目信息公示、文件公告、专家抽取、开标评标等工作均符合规范性要求，未发现违法违规情形。
   （二）主要投诉内容。因对质疑答复不满意，投诉人九江天书文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投诉人”）向我单位提起投诉。主要投诉事项：1、认为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样书评审不符合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；2、认为招标文件确定的50本样书中有9本样书（招标文件中对应序号依次为1、6、10、14、23、27、36、40、49)未出版发行且未在市场流通，有指向特定潜在供应商嫌疑。投诉人要求对有关样书评审要求进行修改以维护其权益。

    我单位依法受理了投诉人投诉。
    二、关于投诉事项的处理意见
    为公平公正处理投诉事宜，我单位依法对被投诉人1、被投诉人2以及本项目评审专家进行了询问，并就有关问题咨询了专业人士意见。投诉事项已处理完结，现就处理意见答复如下: 

    （一）关于投诉事项1的处理意见。经核实，本项目招标文件设置了样书评审要求，样书数量50本。被投诉人1辩称，图书具有特殊性非传统意义商品，客观存在纸张、印刷及装订质量良莠不齐问题，仅凭书面方式确实无法对有关技术参数和质量进行准确描述，因此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样书进行直观判断；同时，样书作为后期验收的重要依据，可有效规避投标人虚假应标风险，骗取项目中标资格后无法履行合同等问题给采购单位带来的损失。我单位认为采购人所陈述理由符合图书采购特点，与合同履行质量有关联，且样品评审未违反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禁止性要求。我单位通过各类平台、渠道查阅了省内外有关类似图书采购项目情况，发现当前图书采购设置样书评审为省内外普遍做法。决定对该项投诉不予支持。

   （二）关于投诉事项2的处理意见。经核对本项目招标文件，投诉人所述9本样书为《班主任专业化发展思考与策略》、《当代文学作品精选》、《非敌非友》、《故乡情怀》、《灵魂的坚守》、《门的传说》、《图书管理与阅读推广研究》、《小组合作学习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》、《中国古典文学故事--忠义故事》。1、关于9本样书公开出版情况。经核实，前述9本样书均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查询到相关出版信息；2、关于9本样书市场流通情况。经核实，前述9本样书中除《当代文学作品精选》、《小组合作学习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》、《中国古典文学故事--忠义故事》等3本图书无法通过网络平台查询到有关销售信息外，其余6本图书均通过“当当网”平台查询到相关商家销售情况。鉴于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样书到书率不低于90%即可，据此推算，潜在供应商仅需提供50本样书中的45本即符合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。综前，我单位认为本项目所列举的样书均为公开出版图书，且该批样书市场流通情况符合招标文件要求，具备充分的市场竞争，未指向特定供应商，决定对该项投诉不予支持。
综上所述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六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六条、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94号)第二十九条及第三十二条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我机关认定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决定不予支持。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此决定书下达后，在60天内向于都县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提出行政复议，或在180天内向于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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